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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董事會知悉 (a)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之成交價最近下跌；及 (b)本公司接獲若干查詢，
指稱有謠傳指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間存在糾紛。

董事會謹此澄清，董事會並不知悉有關變動之理由，另經向本公司主要股東作出適
當查詢後，亦不察覺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間存在任何糾紛。本公司謹此表示，本公司
非常重視有關本公司任何失實或具誤導成分之指稱，並保留向任何作出有關本公
司之失實或具誤導成分指稱之人士採取法律行動之權利。

中國礦業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知悉 (a)本公司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成交價最近下跌；及 (b)本公司接獲若干查詢，指
稱有謠傳指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間存在糾紛。

董事會謹此澄清，董事會並不知悉有關變動之理由，另經向本公司主要股東作出適當查
詢後，亦不察覺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間存在任何糾紛。本公司謹此表示，本公司非常重視
有關本公司任何失實或具誤導成分之指稱，並保留向任何作出有關本公司之失實或具
誤導成分指稱之人士採取法律行動之權利。

本公司確認，除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一日之公告所披露的交易外，並無須根
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3條須予披露之擬進行收購或變現之磋商
或協議，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所訂明一般責任須予披露之
屬或可能屬價格敏感事宜。

建議股東及投資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承董事會之命作出，董事會成員願就本聲明之準確性個別及共同承擔責任。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原先生、陸健先生及楊國權先生；非執行董
事林明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鄧天錫博士、陳少達先生及黃漢森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礦業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陸健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